附件：4

宝鸡市贫困家庭高中毕业生高等教育入学救助

学生申报材料要求

1、符合救助条件的各类学生在提交申请时必须提供以下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① 学生身份证、高中毕业证、高考准考证、户口本（户口本须复印首页、学生父母或主要监护人及学生本人户口所在页）；

② 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关于家庭经济困难的真实有效证明（须由所在镇民政部门或街道办事处签注意见并加盖公章）；

③ 城市低保户、农村低保户同时提供民政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低保证、低保金领取存折（须复印低保证首页、所有有民政部门填写、签注意见及加盖印章页；低保金领取存折首页及2010年4-7月连续领取低保金记录页）；五保户家庭子女、烈士子女、孤儿类提供并复印五保证、烈士证明、孤儿有关证明。

④重大疾病类提供并复印有关部门出具的医疗报销凭证及医疗结算单据；学生父母双残且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残疾学生类提供并复印由相关鉴定机构出具的有效残疾证明。

⑤重大意外伤亡事故类提供并复印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镇政府、区民政部门及区级以上医院证明。

⑥ 涉战下岗失业人员子女类提供并复印参战证明、下岗证等有关证明。

上述佐证材料均须用A4纸复印一式两份。所有证明材料复印件上均须有学校审核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复印件按学生身份证、高中毕业证、高考准考证、户口本、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各类救助对象证明资料顺序分别附在一份《申请表》后在左侧装订。

2、《宝鸡市贫困家庭高中毕业生高等教育入学救助申请表》一式四份，A4格式，必须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页纸上，并按“乡镇（街道办事处）—区民政局—学校”的顺序依次分别审核、签注意见并加盖公章后与其他材料一并整理上报。

3、贫困学生纸质材料一人一袋，分类整理，列清目录，注明类型（统一用铅笔在右上角标注贫困类别，如“城市低保”、“农村低保”、“五保户”、“烈士子女”、“孤儿”、“重大疾病”、“意外事故”、“涉战人员子女”）。材料档案袋排列顺序应与《宝鸡市贫困家庭高中毕业生高等教育入学救助初审情况汇总表》中的救助对象顺序一致，材料封面的目录栏注明档案袋内所有材料的名称、份数等。凡提交的所有证件、单据等原始凭证一律装入信封内，信封正面粘贴并填写统一制式的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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